
关于做好第八批省“特支计划”和第十四批省“115”产业创新团队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根据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关于开展第八批省“特支计划”和第十四批省“115”产业创新团队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皖组办字〔2021〕49号）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申报推荐条件
（一）“特支计划”卫生创新领军人才
1、申报范围
全省各类卫生健康机构中从事临床、公卫和医技等专业技术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2、申报条件
①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诚实守信。
②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1971年1月1日后出生），入选后能连续在安徽工作5年以上。
③一般要求在国家或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确立的重点方向，在卫生领域主持重大科研任务或学科建设任务、领衔高层次创新团队、领导国家级或省级创新基地的高层次人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拥有丰富的学术和技术实践经验，专业素质较高、创新能力较强，业绩贡献突出，业界知名度高，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3、具备以下条件者优先：
①省级以上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或者主要成员；
②获得1项以上省(部)级科学技术二等奖或2项以上市(厅)级科学技术一、二等奖及相当层次奖励项目且为主要完成人。
③在临床医疗专业技术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具有培养潜力，曾获得省部级以上重要奖励或称号。
④在行业中具有领先的技术技能水平，在技术革新、技艺传承方面业绩突出，领衔承担省、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任务；或参加国际、全国技能大赛获得优胜名次；或开展技艺传承工作，近两年所带徒弟在国家(行业)级技能竞赛中获得前五名、在省级(行业)竞赛中获得前两名的高技能人才。
⑤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
⑥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3篇以上。
⑦获得过“中国好医生月度人物”“全国医德标兵”“最美医生”等能体现医德医风的荣誉称号者。
坚持同一人才不重复支持原则，已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和安徽省级重点人才计划的一般不再申报。担任现职厅局级及以上领导职务者不纳入申报范围。2015年1月1日前回国的海归人才可视为本地培养人才，纳入申报范围；同等情况下优先支持青年人才，注重向基层一线倾斜。（新入选的省“特支计划”的人才，将一次性给予每人50万元资助，其中40%用于生活补贴。）
坚持把握人才评价改革要求，突出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突出创新创业成效、用人单位所给薪酬、社会资本投资和地方政府配套支持等要素。
每个省直单位、各省辖市及及广德市、宿松县卫生健康委限报2名人选。
（二）“115”产业创新团队
重点围绕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项目申报。申报需具备下列条件：
1.团队拥有在科研、技术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研发项目；
2. 依托项目与产学研合作或创新技术应用等结合紧密，并且具备较好的创新条件；
3.具有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研发队伍；
4.研发经费充足；
5.团队带头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1966年1月1日后出生）。
坚持同一人才不重复支持原则，已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和入选省级重点人才计划尚在支持期内的一般不得申报“115”产业创业团队，另外目前已有入选“115”产业创新团队且在设立期内的单位一般不再申报。 
每个省直单位、各省辖市及及广德市、宿松县卫生健康委限报1支团队。
2、 申报程序
（一）“特支计划”卫生创新领军人才
1、填写申报材料。符合条件的申报人按照《填写说明》要求认真填写《省“特支计划”申报书》（见附件），并准备好附件材料。
2、材料审核及报送。申报人员由所在单位按照隶属关系，向本级卫生健康委或主管部门推荐。在推荐过程中，要认真对照条件组织同行专家评议，并在推荐人选所在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各省辖市及广德市、宿松县卫生健康委及省直医疗卫生单位，根据选拔条件，对经公示无异议的申报人选审核同意后，将推荐报告和申报材料报省卫生健康委人事处。
3、申报材料要求。①申报书和附件。申报书应尽量填写完整，确实没有内容的填写“无”，不得空项、漏项。附件材料要提供申报书佐证材料，佐证材料应清晰简明，杜绝图片格式的页面模糊不清，排版紧凑美观，与申报书一同装订，总页码不超过32页，采用A4纸双面印制，封面用白色铜板纸，一式5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档。②申报人选简表（见附件）和申报人选汇总表（见附件），由各省辖市及广德市、宿松县卫生健康委或主管部门填写，加盖公章后报送1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二）“115”产业创新团队
1、填写申报材料。符合条件的团队可通过“安徽先锋网”（网址: http://www.ahxf.gov.cn/）“公示公告”栏目下载《设立申请表》和《申报情况简表》，按要求认真填写，并准备好附件材料。
2、材料审核及报送。申报团队由所在单位按照隶属关系，向本级卫生健康委或主管部门推荐。在推荐过程中，要认真对照条件组织同行专家评议，并在推荐团队所在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各省辖市及广德市、宿松县卫生健康委及省直医疗卫生单位，根据选拔条件，对经公示无异议的申报团队审核同意后，将推荐报告和申报材料报省卫生健康委人事处。
3、申报材料要求。①《设立申请表》后可附重要证明材料，采用A4纸双面印制，《设立申请表》及证明材料一同骑缝装订，总共不超过32页，封面用白色铜板纸，报送一式5份。②《申报情况简表》报送1份。以上材料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